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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规划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应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永续发展。
当前，我市正处于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的历史机遇期，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奋力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惠州力量。 
[bookmark: _Toc12844]本规划旨在构建符合惠州实际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引导再生资源回收市场规范发展，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助力惠州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bookmark: _Toc2967][bookmark: _Toc1264485393][bookmark: _Toc744382353][bookmark: _Toc4411] 二、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产业发展现状。
1. 回收市场主体情况。近年来，惠州再生资源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快速发展，再生资源及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已经初具规模。2021年，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2187家；2022年，注册登记再生资源回收（含废旧物资回收）经营者4253家，其中企业3236家，个体经营者1017家；2023年，注册登记再生资源回收（含废旧物资回收）经营者4647家，其中企业3606家，个体经营者1041家，注册登记企业出现逐年增长趋势。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辖 区
	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
	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

	惠城区
	831
	1388
	1659

	惠阳区
	229
	648
	442

	大亚湾开发区
	92
	123
	176

	仲恺高新区
	149
	313
	285

	惠东县
	253
	498
	510

	博罗县
	590
	1163
	1424

	龙门县
	43
	120
	151

	合计
	2187
	4253
	4647


表1   惠州市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数量及类型
2. 回收企业总体经营情况。 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行业整体上升态势良好：一是政府的引导政策接连出台，贷款、税费方面鼓励措施增多，行业经营发展环境改善；二是惠州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得到发展，通过宣贯国家政策、制定行规行约、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提升了行业诚信经营、规范发展水平；三是产生了TCL环境科技、东江环保、新亿利、杰成、永旺利、恒创睿能、嵩源环保、骏宏环保、世合科技、创星、光远环保、光大环保能源、龙门绿富域、中商锂等再生资源回收和处理的头部企业，行业龙头的示范作用得到发挥，行业品牌化发展提速；四是产业经营逐步向深加工、多领域发展，行业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明朗，再生资源加工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资源处理能力日益增强。
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市各类废旧物资的处置与利用初具规模。2022年，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34.49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为410.25万吨。根据不完全统计和初步估算，2022年惠州市全年再生资源回收量达85万吨，其中废纸约41万吨，废钢铁约29万吨，废有色金属约5万吨，废塑料约7万吨，废玻璃1.2万吨，废橡胶0.6万吨，其他回收量1.2万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160亿元，占GDP的比重约2.9%。 
[bookmark: _Toc12195][bookmark: _Toc1151678303][bookmark: _Toc9366]（二）产业发展趋势。
[bookmark: _Toc1358107393]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我市深入实施制造业当家战略，产业集聚度进一步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势头迅猛，“3+7”产业园区投资逐年增长，园区循环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构建。全市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为引领，统筹城市发展与固体废物管理，强化制度、技术、市场、监管等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的“无废城市”建设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及固体废物处置产业逐渐兴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动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向企业、社区延伸，促进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有效促进可回收垃圾收集效率，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率。到2025年底，全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7.70%；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2%；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0%；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5%，有效带动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发展。
三、规划总体思路
[bookmark: _Toc2094051154][bookmark: _Toc619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导向，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以及再生资源规范发展有关规定和标准，结合我市实际，在充分整合和利用现有再生资源回收渠道基础上，合理布局，构建科学合理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优化回收网点空间布局和监督管理，促进再生资源回收提质升级，引导行业规范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以满足城市服务功能、净化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942655316][bookmark: _Toc29226]（二）基本原则。
1. 科学发展、有序竞争、合理布局。结合全市行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国际国内再生资源产业发展趋势，对回收体系进行整体设计和布局，构建多元化回收、集中分拣和拆解、安全储存运输和无害化处理的科学、完整的回收体系和营运模式。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有序竞争，和谐发展，推动行业从松散粗放型向集约型、规模型、产业型、效益型方向转化。
2. 标准化、市场化、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坚持市场化运营管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破除不合理壁垒，规范垃圾处理第三方服务市场行为，着力促进行业自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升再生资源行业市场化水平。鼓励市场主体大胆探索创新模式和提升技术，促进回收行业提质升级。通过再生资源回收，减少废弃物污染，减轻废弃物处理工作量，提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效率。通过有效的分拣、清洁处理，将生活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形成完整、通畅的资源再生产供应链。严格再生资源回收处理过程的无害化要求，通过有效设施装备和技术应用，防止废水、废气、废尘及噪声污染，保障回收分拣处理后的再生资源符合规定的安全、卫生要求。
3. 政府引导与企业自主发展结合、规划和管理有机结合、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结合。通过政府宣传引导和产业政策扶持，以及行业组织的自律，营造统一规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资本、人才主动进入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引导产业集聚和整合发展，促进市场主体自主经营、有序发展。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全程和全产业链管理，完善市、县（区）、乡镇（街道、园区）三级联合管理机制，创新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再生资源产业的优化布局、规范运营和可持续发展。以国际视野和前瞻眼光把控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方向和路径，同时结合城市属性和地方产业经济实际，按先易后难、分步实施、以点带面的工作思路，平稳有序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良性发展，避免过于冒进或过于保守情形的出现。
[bookmark: _Toc14796][bookmark: _Toc1494462297]（三）发展目标。
完善制度和政策供给，加强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建构和完善以回收点和中转站为基础、以回收企业为核心、以分拣加工为重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回收方式多元、重点品种回收率较高的回收体系，推动行业形成专业化经营能力提升、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规范运行机制健全、市场竞争有序的良好局面。
[bookmark: _Toc19228]1. 第一阶段（2024～2025年）为体系及制度建设、模式探索、经营实体（回收点、中转站、分拣中心）建设试点和稳步推广、规范运营管理经验积累阶段。
（1）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中，落实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建设用地指标规划；
（2）按照布局要求，完成50%以上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建设；
（3）60%以上回收人员纳入规范化管理；
（4）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达60%以上；
（5）全市回收服务覆盖率达50%以上；
（6）引进或培育具备规范收集、安全储运、环保分拣等回收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的再生资源回收龙头示范企业5-8家。
2. 第二阶段（2026～2028年）为体系及制度完善、模式复制、经营实体建设落地推进和全面铺开阶段。
（1）在乡镇（街道、园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乡镇（街道、园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建设用地指标规划；
（2）按照布局要求，完成80%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建设；
（3）85%以上回收人员纳入规范化管理；
（4）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达85%以上；
（5）全市回收服务覆盖率达80%；
（6）引进或培育具备规范收集、安全储运、环保分拣等回收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的再生资源回收龙头示范企业10-15家。
[bookmark: _Toc1112710541]（四）网点规划范围及层次。
本规划适用范围包含惠城区、惠阳区、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总面积为11347平方公里。
本规划分为市域、县（区）中心区、中心区以外其他地区等三个空间层次。市域指惠州市行政辖区全域，县（区）中心区指街道办事处，中心区以外其他地区指县（区）中心区街道以外的所有乡镇。
[bookmark: _Toc2013598647]（五）网点规划对象。
本规划对象包括业态和业种两方面。业态方面主要包括回收点、中转站、分拣中心等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等。业种方面主要为固体废弃物，具体包括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废纸、废棉、废木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塑料等）、废玻璃、废软包装等固体废弃物的回收。重点是废旧日用品、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固体废弃物中的可回收加工利用再生资源回收。不包括气体和液体；也不包括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大件垃圾等需专业闭环收运的特殊处理处置废弃物回收。
[bookmark: _Toc18036][bookmark: _Toc1012264984]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规划
[bookmark: _Toc2369][bookmark: _Toc1430600384]（一）“两网融合”的回收体系设置。
在城市，巩固和提升以回收网点、中转站和分拣中心为代表的三级回收网络，并根据城市发展需要调整网络构成；在农村，建立城乡一体化、县域一盘棋的规划管理和实施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延伸回收网点，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相适应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同时，根据再生资源产生来源不同，针对生活性再生资源和生产性再生资源设立回收体系，并通过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网点的共享，实现“两网融合”发展。

[image: ]
图1  再生资源回收路径
1. 生活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设置。在居民生活和商业区域，建立以社区回收点、流动回收车为基层收购点，以中转站为转运中心，向回收企业和分拣中心集中，再转运至再利用企业处理的生活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主要回收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旧金属、塑料、纸张、玻璃、橡胶等废旧物资。生活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主要按人口规模、区域面积、交通状况、人居环境等因素来考虑，构建畅通有效的回收渠道体系，便于城乡居民将更多的生活垃圾转化为再生资源，提升回收率。组织有资质、实力强的回收企业与公共机构对接，通过开展义务回收、协议回收、定期回收、流动回收等多种方式，建设规范收集、安全储运、环保处理的示范模式。建立以逆向物流为特点的服务消费类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充分发挥流通企业面向广大消费者分散销售且便于集中回收的优势，倡导销售者责任，推动绿色商场建设，利用销售配送网络，试点建立逆向物流回收渠道。    
2. 生产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设置。生产性再生资源主要回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旧包装物等。由专业回收网点或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直接与生产企业签订合同来实现收购，再转运至回收企业或分拣中心，经分拣及打包处理后流向再利用企业处理，建立厂商直挂，形成更加集中、垂直的产业类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生产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与惠州市产业分布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尽可能保障生产企业产生的再生资源及时、快速、安全地运送到各种回收企业或分拣中心，尽力减少中间环节，减少再生资源的流失与损耗，为企业节省成本。鼓励回收企业与各类产废企业和产业集聚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立适合产业特点的回收模式。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分拣和加工的再生资源直接配送给利用企业和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通过厂（企）商直挂，减少中间环节，满足下游利用企业的需求，提高回收利用率。
[bookmark: _Toc107506226][bookmark: _Toc3129]（二）回收体系网点构成。
我市2021年再生资源回收量为60万吨，2022年回收量为85万吨，考虑到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回收量萎缩情形，参考全国再生资源回收结构中各类主要再生资源比例构成及回收率情况，我市2023年再生资源回收形势回归正常后，年回收量在90万吨左右。按照年增长率10%的发展速度测算，则2028年我市再生资源回收量将达到145万吨左右。相关网点设置尤其分拣中心的设置，应参照该回收量实施。
我市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的构成，包括社区回收、中转、集散、加工处理等回收过程中再生资源停留的各类场所，主要是指回收点、中转站、分拣中心。构建以“社区回收站点—中转站—分拣加工中心—回收利用企业”以及垃圾分类减量建设与逆向配送回收体系相结合的“两网整合”回收模式。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规划要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市商务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局、城管执法局、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等相关单位，根据国家《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19—2012）》《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20—2021）》等标准，结合2020年出台的《惠州市城乡环境卫生专项规划》，以及我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环境资源、再生资源生产量和回收量等具体情况，进行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规划设置。同时，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要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布局结合设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做到合理布局，便民利产。
1. 回收点。
（1）设置要点。回收点是指在县（区）中心区各街道设置的再生资源回收设备或固定场所，包括桶箱式、传统式、永久式。具体划分为三级三类：居民区可回收物回收点（箱）、社区级便民回收点（交售点）、社区级“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两网融合点（垃圾转运站）的设置。回收点的设置要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19—2012）》等相关文件执行。
（2） 面积。回收点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3）布局。按照“便于交售”的原则，城区每2000户居民设置1个回收站点，乡镇每2500户居民设置一个回收站点，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设立流动回收车。同时，根据居民小区密度，附近商圈范围按实际情况设定1-2个或者2-3个。
全市现有1946个物业小区，皆设置居民区可回收物回收点（箱），另设街道便民回收点（交售点）1280个、“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两网融合点（垃圾转运站）194个。
回收点的建设要根据各县（区）辖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环境和资源等具体情况与再生资源产生量情况进行调整设置，可优先考虑选在公共设施及绿地区域新建配套“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两网融合点。
① 居民区可回收物回收点（箱）。目前全市已有物业小区1946个，均在垃圾投放点内合适位置设置可回收物回收点（箱），便利居民投售个人集攒的可回收物，由专业回收经营企业每天定点进行纵向网格化管理及清运。2023年以后新建立小区配套设置垃圾分类投放回收点，实行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验收。
[image: 微信图片_20220518094952][image: 微信图片_20230413234230]
图2  居民区可回收物回收点（箱）示意图
② 社区级便民回收点（交售点）。社区级回收点（便民交售点）指以在物业小区之外以废品“回收店”“收购站”“经营部”等命名，由个体工商户自主设置的固定回收场所。在县（区）中心区街道设置社区级便民回收点，主要便利商业网点、社区周边商户交售再生资源可回收物。回收点内只能对再生资源可回收物进行简单分类，不得从事再生资源拆解、清洗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加工业务。回收点可吸纳流动回收人员，为居住较分散的社区提供流动回收服务。回收点与中转站直接对接，将可回收物直接交售给中转站或由中转站当日清收，不能在回收点储存，要做到“日收日清”。
社区级便民回收点（交售点）门面招牌采用统一规范的站名和设计，站点的建筑、设计、外部装修应与社区环境协调，原则上要求全封闭。经营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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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传统型社区便民回收点标牌标识示例图
全市县（区）中心区街道共有73个1280个社区（村），规划设置1280社区级回收点。以惠城区为例，规划2025年8个街道98个社区（含行政村）建成社区级回收点（便民交售点）98个，2027年建成包含5个镇118个社区（含行政村）在内的216个社区级回收站。利用现有废品站点升级改造，每个社区设立一个，选址由街道和社区选定，由政府投资或企业投资建设，经营者承包经营，按统一标准规范经营，纳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规范管理。
[image: 番禺区 两网融合+环卫驿站2（公园外面的闲置地垃圾分类）]
图4  社区级便民回收点（交售点）示意图
③ 社区级“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回收点（垃圾转运站）。
为实现社会公共卫生系统资源整合，结合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部署及城乡环境卫生专项规划中的垃圾转运站布局，采用下列方案进行规划：
I. 全市现有垃圾转运站151座，规划近期升级改造15座，保留其余136座。
	区域
	转运站现状（座）
	升级改造转运站（座）

	惠城区
	54
	6

	仲恺高新区
	7
	4

	惠阳区
	16
	1

	大亚湾开发区
	11
	1

	惠东县
	26
	1

	博罗县
	24
	1

	龙门县
	13
	1

	合计
	151
	15


表2  惠州各县（区）垃圾转运站改造情况
II.规划新增垃圾转运站201座，近期新增43座，远期新增158座。
	区域
	近期
	远期
	2035年末转运站数量（座）

	
	新增（座）
	合计（座）
	新增（座）
	

	惠城区
	27
	81
	83
	164

	仲恺高新区
	2
	9
	7
	16

	惠阳区
	4
	20
	16
	36

	大亚湾开发区
	3
	14
	6
	20

	惠东县
	2
	28
	17
	45

	博罗县
	3
	27
	19
	46

	龙门县
	2
	15
	10
	25

	合计
	43
	194
	158
	352


表3   惠州各县（区）垃圾转运站规划
全市现有垃圾转运站151座，近期升级改造15座，保留其余136座，至2027年，全市共规划建成194座。结合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规划，利用现有各县（区）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建设方案和选址由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选定，政府投资或社会企业投资建设，经营者承包经营，按统一标准规范管理。惠城区同步规划升级改造现有的54座，新建的垃圾转运站27座（3座为小区内建垃圾转运站）成为“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回收点，至2027年规划设置81座。
新建中转站应配合垃圾分类的要求，设置可回收物分选车间、有害垃圾暂存间等，分选工艺以破袋筛分为主，有条件的可增加人工分拣，暂存间内配置有害垃圾专用收集容器，每周至少清运1次。
[bookmark: _Toc42519718][bookmark: _Toc523925469][bookmark: _Toc529125580]各县（区）“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两网融合”回收点可根据各辖区内人口密度、产业分布等实际需求进行调整设置，按《惠州市城乡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17—2035）》要求一并纳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规范管理和建设。
[image: E:\LX工作文件\2018年项目文件\20180307惠州环卫专项规划\底图\第二版修改图纸\说明书\ef40e4648a814154a58a927e242a1ef2.jpeg]
图5 社区级“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回收点（垃圾转运站）
	区域
	现有（+升级）
	两网融合点

	
	
	新增（座）
	合计（座）

	惠城区
	48+6
	27
	81

	仲恺高新区
	3+4
	2
	9

	惠阳区
	15+1
	4
	20

	大亚湾开发区
	10+1
	3
	14

	惠东县
	25+1
	2
	28

	博罗县
	23+1
	3
	27

	龙门县
	12+1
	2
	15

	合计
	136+15
	43
	194


表4 社区级“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回收点规划
（4）可回收物收运规划。再生资源可回收物收运模式采用两种方式，一次收运模式和二次收运模式。
一次收运模式是通过人力或小型机动车将门店、街道、居民或社区的源头垃圾运送至垃圾转运站，经初步分拣出可回收物后，再由垃圾运输车将垃圾运至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
[image: ]
图6  一次中转收运模式示意图
二次中转收运模式是门店、街道、居民或社区的源头垃圾通过人力或小型机动车运送至垃圾转运站，经初步分拣出可回收物后，收集压缩，再用垃圾车运输到区域垃圾转运站，垃圾经过二次压缩后再通过大型垃圾转运车辆将垃圾运输到垃圾焚烧厂。

[image: ]
图7  二次中转收运模式示意图
2. 中转站（废品打包场）。
（1）设置要点。镇街级中转站指对再生资源进行初步分拣、压缩、打包并短期存储的固定场所。其主要功能是对本镇街居民直接交售或回收点收运、转运的生活性再生资源或工厂交售的生产性再生资源，中转站应配备称量、检测、分拣、起重、运输等设施设备。纸类、废钢铁定向分流到资源再生利用企业，从而减少运输环节。同时，按照“两网融合”的要求，中转站设置按照距再生资源回收点运输距离平均不超过1.5千米-2.0千米的服务范围设置，与垃圾转运站合并建设。中转站宜结合网格规划管理，由网格内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充当，最大限度利用当地回收资源，推动回收政策的实施，减少重复建设。选址由街道选定，由政府或社会企业投资建设，经营者承包经营，按统一标准经营。
（2）面积。中转站营业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
（3）布局。按照《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范（GB/T 37515—2019）》回收站设置要求，城区按半径2km商圈设置，农村按村、乡（镇）设置。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19—2012）》标准，城市中转站应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设置1个，乡镇中转站按每个乡镇设置2个。城市密集街道宜根据人口分布及地域面积设置，按居住区人口规模，以服务5-10万人口为标准，县（区）中心区街道每超过10万人增加建设一个中转站，农村镇级中转站5万人以下建设1个，每超过5万人增建一个中转站。
全市共规划建设118个镇街级中转站。惠城区8个街道建立网格化回收体系，规划建设17个街道中转站、8个镇中转站，共计25个横向串联回收站。中转站规划站点及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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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再生资源回收中转站示意图
	城区
	街/镇名称
	下辖社区(个）
	下辖行政村（个）
	面积
（平方公里）
	现有常住人口
(人）
	现有住宅小区物业回收点（个）
	街道社区（村）回收点
（个）
	规划“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两网融合点（个）
	2028年镇街级中转站数量
（个）

	全市
	/
	245
	1035
	11347
	6042852
	1946 
	1280
	194
	118

	惠城区
	桥东街道
	10
	2
	13.57
	149529
	739
	12
	81
	2

	
	桥西街道
	12
	
	6.08
	125016
	
	12
	
	2

	
	江南街道
	6
	2
	28.8
	77037
	
	8
	
	1

	
	江北街道
	9
	2
	19.36
	139999
	
	11
	
	2

	
	龙丰街道
	7
	1
	51
	132185
	
	8
	
	2

	
	水口街道
	4
	17
	114.33
	221507
	
	21
	
	3

	
	河南岸街道
	10
	6
	35
	251726
	
	16
	
	3

	
	小金口街道
	3
	7
	64
	175817
	
	10
	
	2

	
	马安镇
	2
	13
	76
	72918
	
	15
	
	2

	
	横沥镇
	3
	40
	342.83
	48363
	
	43
	
	1

	
	芦洲镇
	2
	19
	204.87
	17420
	
	21
	
	1

	
	汝湖镇
	4
	23
	153.3
	59722
	
	27
	
	2

	
	三栋镇
	2
	10
	68.6
	87554
	
	12
	
	2

	惠阳区
	淡水街道
	20
	8
	83
	342158
	319
	28
	20
	4

	
	秋长街道
	1
	10
	109.9
	195218
	
	11
	
	2

	
	三和街道
	1
	5
	64
	64409
	
	6
	
	1

	
	沙田镇
	1
	8
	73.84
	36894
	
	9
	
	1

	
	新圩镇
	1
	11
	158.4
	128570
	
	12
	
	3

	
	镇隆镇
	1
	13
	149.5
	86151
	
	14
	
	2

	
	永湖镇
	1
	13
	117.4
	34547
	
	14
	
	1

	
	良井镇
	1
	17
	72.02
	30399
	
	18
	
	1

	
	平潭镇
	1
	17
	99.7
	41404
	
	18
	
	1

	惠东县
	平山街道
	17
	19
	110.88
	333172
	142
	36
	28
	4

	
	大岭街道
	2
	12
	160.23
	160639
	
	14
	
	2

	
	白花镇
	2
	26
	203.61
	71139
	
	28
	
	2

	
	梁化镇
	1
	21
	263.1
	40479
	
	22
	
	1

	
	稔山镇
	2
	17
	188.3
	62978
	
	19
	
	2

	
	铁涌镇
	1
	19
	116
	33593
	
	20
	
	1

	
	平海镇
	1
	10
	136
	66108
	
	11
	
	2

	
	吉隆镇
	3
	7
	125.3
	82441
	
	10
	
	2

	
	多祝镇
	1
	27
	570
	36685
	
	28
	
	1

	
	安墩镇
	1
	22
	479.1
	90150
	
	23
	
	2

	
	高潭镇
	1
	13
	196.21
	20190
	
	14
	
	1

	
	宝口镇
	2
	12
	329.25
	5323
	
	14
	
	1

	
	黄埠镇
	7
	11
	97.7
	6036
	
	18
	
	1

	
	白盆珠镇
	1
	12
	397.72
	9143
	
	13
	
	1

	博罗县
	罗阳街道
	8
	31
	251.62
	261551
	282
	39
	27
	3

	
	龙溪街道
	3
	20
	119
	109615
	
	23
	
	2

	
	石坝镇
	2
	22
	180.91
	39906
	
	24
	
	1

	
	麻陂镇
	1
	13
	88.96
	23113
	
	14
	
	1

	
	公庄镇
	2
	22
	309.76
	41615
	
	24
	
	1

	
	杨村镇
	2
	20
	124.94
	37832
	
	22
	
	1

	
	泰美镇
	1
	20
	179.44
	41434
	
	21
	
	1

	
	柏塘镇
	2
	36
	255.78
	48625
	
	2
	
	1

	
	湖镇镇
	2
	35
	275.33
	65001
	
	2
	
	2

	
	龙华镇
	1
	10
	58.18
	27980
	
	11
	
	1

	
	长宁镇
	1
	11
	61.4
	51207
	
	12
	
	2

	
	福田镇
	1
	17
	93.27
	49826
	
	18
	
	2

	
	园洲镇
	2
	27
	112.94
	171802
	
	29
	
	4

	
	石湾镇
	2
	12
	82.96
	167497
	
	14
	
	4

	
	杨侨镇
	2
	12
	89.61
	32445
	
	14
	
	1

	
	横河镇
	1
	18
	234.6
	22196
	
	19
	
	1

	
	观音阁镇
	1
	14
	143
	19233
	
	15
	
	1

	龙门县
	龙城街道
	6
	19
	133.34
	96149
	57
	25
	15
	1

	
	平陵街道
	1
	14
	143
	38961
	
	15
	
	1

	
	龙田镇
	
	15
	174.26
	17076
	
	15
	
	1

	
	龙江镇
	2
	16
	172
	22317
	
	18
	
	1

	
	龙华镇
	2
	20
	402
	31928
	
	22
	
	1

	
	永汉镇
	7
	22
	392.69
	52918
	
	29
	
	2

	
	麻榨镇
	1
	18
	240.15
	23173
	
	19
	
	1

	
	龙潭镇
	2
	14
	257.4
	20055
	
	16
	
	1

	
	地派镇
	2
	11
	217.39
	9947
	
	13
	
	1

	
	蓝田乡
	1
	7
	169
	6659
	
	8
	
	1

	大亚湾开发区
	霞涌街道
	4
	6
	78.8
	28983
	246
	15
	14
	1

	
	澳头街道
	9
	13
	96.27
	126241
	
	25
	
	2

	
	西区街道
	15
	10
	95.8
	289163
	
	30
	
	3

	仲恺高新区
	惠环街道
	4
	3
	36
	168575
	161
	12
	9
	2

	
	陈江街道
	4
	11
	83
	175858
	
	15
	
	2

	
	潼湖镇
	1
	11
	112.5
	34574
	
	12
	
	1

	
	潼侨镇
	5
	3
	31.1
	54842
	
	8
	
	1

	
	沥林镇
	1
	10
	49
	60839
	
	9
	
	1

	
	东江高新园
	
	
	11.25
	22952
	
	3
	
	1

	
	惠南高新园
	
	
	45
	14145
	
	2
	
	1


[bookmark: _Toc20516][bookmark: _Toc1972430311]表5 惠州市再生资源回收点及中转站规划表
注：1.表中关于街镇及下辖社区和行政村相关数据系据互联网公开资料查询所得，人口数据来自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资料，相关数据或有不准确、错漏、谬误之处；2.本规划纳入了惠州市供销社下属的21个回收站点，主要在惠城区各城镇：江南、江北、小金、三栋、马安、汝湖、三新、河南岸、沥林、陈江、仲恺、龙丰、惠环等地，计划在惠阳、仲恺、博罗、惠东、龙门等县区布点19个。3.市容环卫垃圾转运站13个站点（农批市场站、小隐公园站、滨江苑站（环卫驿站）、东平公园站、滨江公园站、河南岸站、石湖苑站、埔前站（环卫驿站）、古塘坳站、万林湖站、望江公园站、技师学院站、上东平站），具体需实地考察后定点。
3. 分拣中心。
以《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20—2021）》为参考依据，因地制宜新建和改造提升县（区）级分拣中心，发挥分拣中心在新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中的关键节点作用，完善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保障要件，推动新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转型升级。
（1）设置要点。在适当地点设置固定场所作为分拣中心，负责回收中转站转运的生活性再生资源或工厂交售的生产性再生资源，并按照再生资源分类标准、品质状况集中进行专业分类、挑选、清洗、破碎、切割、拆解、打包等简单加工及处理，以便交售给再利用企业。分拣中心以县（区）为单位按片区设立，并与垃圾分类体系相衔接。
（2）面积。分拣中心规划的厂区面积原则上不少于1万平方米，年分拣能力不少于10万吨，厂区面积不低于总建设规划面积的50%。
（3）布局。按照“两网融合”的要求，以及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原料无害化原则，2028年前建设16个分拣中心。其中，综合型分拣中心8个，以片区为单位，尽可能与大件垃圾处理中心及垃圾转运站合建，年分拣处理再生资源能力为80万吨；专业型分拣中心8个（1个专业分拣中心负责1大类再生资源），规划在惠城区试点建设，年分拣处理再生资源能力为38.5万吨。
分拣中心结合回收点、中转站数量布局，以及惠州市再生资源回收的实际需要，可以在设置数量上加以调整。远期（2028年以后）再考虑在惠城区以外片区，结合当地优势再生资源产生量的情况，设置相应的专业分拣中心。
[image: D:\我的文档\桌面\大件垃圾处理（与中转站合建）.jpg]
图9  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示意图
	序号
	综合性分拣中心（生活源）
	选  址
	面积
（万平方米)
	年分拣能力
（万吨）
	单位面积产能
t/m2
	规划建成截止年限

	1
	惠城区分拣中心（1）
	现惠州市垃圾填埋场北侧大瑶池片区地块内，与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惠城区园林垃圾处理项目合建
	1-3
	≥10
	≥7.5
	2025年

	2
	惠城区分拣中心（2）
	根据惠城区垃圾分类实际需求拓展建设
	1-3
	≥25
	≥7.5
	2028年

	3
	惠阳区分拣中心
	与惠阳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新建垃圾转运站合建
	1-3
	≥10
	≥7.5
	2025年

	4
	大亚湾开发区分拣中心
	与大亚湾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新建垃圾转运站合建
	1-3
	≥10
	≥7.5
	2025年

	5
	仲恺高新区分拣中心
	与仲恺高新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新建垃圾转运站合建
	1-3
	≥10
	≥7.5
	2025年

	6
	惠东县分拣中心
	与惠东县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新建垃圾转运站合建
	1-3
	≥10
	≥7.5
	2028年

	7
	博罗县分拣中心
	与博罗县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新建垃圾转运站合建建
	1-3
	≥10
	≥7.5
	2028年

	8
	龙门县分拣中心
	与龙门县大件垃圾处理中心、新建垃圾转运站合建
	0.5
	≥10
	≥7.5
	2028年

	注：生活源可回收物分拣中心要求：厂区面积≥0.5万平方米，年分拣能力≥5万吨
	≥7.5
	2025年


表6 惠州市再生资源综合型分拣中心规划
	序号
	再生资源回收
专业型分拣中心
	面积
（万平方米)
	年分拣能力
（万吨）
	
单位面积产能
t/m2

	2028年建成分拣中心（个）

	1
	废金属
	≥1
	≥10
	≥5
	1

	2
	废  纸
	≥1
	≥10
	≥10
	1

	3
	废塑料
	≥1
	≥10
	≥10
	1

	4
	废橡胶
	≥1
	≥3
	≥3
	1

	5
	废玻璃
	≥1
	≥3
	≥3
	1

	6
	废旧纺织品
	≥1
	≥2
	≥2
	1

	7
	废木材
	≥1
	≥2
	≥2
	1

	8
	废弃电子产品
	≥1
	≥2
	≥2
	1


表7 惠州市再生资源专业型分拣中心规划（惠城区）
注：从事废旧纺织品回收的，应按照《废旧纺织品回收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行规范回收。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的，要按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规范》有关要求进行规范回收，不得非法擅自拆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要交售给具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质的企业进行规范处理。
[bookmark: _Toc1289708779][bookmark: _Toc20763]（三）回收网点建设要求。
1. 选址要求。再生资源回收网点选址用地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整体规划及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综合考虑、人口、交通运输、分拣站用地需求、日处理规模、对周边环境影响等多方面因素，以及分拣原料构成情况进行统一布局。回收网点选择应符合各县（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设置规划及“两网融合”的相关要求。下列情况不得设立回收站点：
（1）城市道路两侧100米范围内，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两侧200米范围内；
（2）河道、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内，西枝江流域依法划定的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
（3）旅游景点、居民楼内；
（4）医院、文物保护单位、公园、铁路、港口、军事禁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及周边距离200米区域；
（5）危险品储存点周边500米以内以及高压走廊（包括220千伏电力高压线的边导线垂直投影向外15米内、500千伏电力高压线的边导线垂直投影向外20米内）；
（6）党政机关、学校和幼儿园附近。
2. 建筑设施。
（1）回收网点场所建筑、区域布局及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的有关建设标准要求和消防、生态环境、城管、应急等部门的相关规定。回收网点场所需按消防安全要求配备灭火器、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设备。
（2）配备与回收规模和工艺相适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的设施装备。
（3）应有液体截流、收集、泄水等设备设施，具有防止固体废弃物溢散、散发恶臭、污染地面及影响周边环境的环保措施。视觉上应有绿植遮挡，因地制宜种植与周边环境相适应的绿植，构建高品质城乡绿美生态环境。
（4）配备电子磅和电子监控系统，并按国家相关要求进行计量检定。
（5）再生资源回收运输车辆，在经营主体内实行统一车型、统一外观。
3. 经营要求。
（1）遵循国家土地、建筑、环境保护、劳动保护、消防安全、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2）不得回收以下废弃物：医疗废物；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各种危险品及其容器，以及其他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无合法来源证明的铁路、公路、石油、电力、通讯、矿山、水利、测量和城市公用设施、消防设施等专用器材；国家规定的历史文物；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涉案物品或者有涉案嫌疑的物品；标有秘密、机密、绝密字样的国家秘密载体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回收的物品。
    （3）对于分拣出来的不可回收物，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规定进行分类投放，交由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利用或处置。
[bookmark: _GoBack]（4）建立台账登记制度，对回收的再生资源品种、来源、去向、质量、数量、规格、新旧程度、入出库时间等信息如实进行登记，形成月度台账，相关记录保存3年以上，生产区域监控记录是保存3个月以上。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时，出售人为单位的，应当查验出售单位开具的证明，并如实登记出售单位名称、经办人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出售人为个人的，应当如实登记出售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中转站和分拣中心应纳入再生资源回收监测统计系统，并按要求向相关部门上报统计数据。
（5）分拣中心参照GB/T 19001、GB/T 24001等标准的要求建立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和职业危害防治条件符合GBZ1的相关标准。
（6）大型加工设备操作人员和质量检验等关键岗位人员按照国家相关行业准入条件进行培训和管理。特种设备操作人员须取得相关部门或机构颁发的对应工种职业技能证书。
[bookmark: _Toc3714]（7）制定完善的岗位操作守则、工作流程、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
 （四）工业园区网点设置要求。
县（区）内设置的工业园区由园区管理机构按照辖区内再生 
资源回收网点设置规划安排回收站点所需场地，用于开展再生资 
源回收活动。各重点产业园区、工业区等工业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应引导就近设立相应的回收企业，在政府引导下开展“企—企”合作，即再生资源类回收企业与工业生产类企业之间的合作，使再生资源的回收能够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与降低再次污染的可能。
规划建议每个工业园区设立或引入1至2个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或连锁企业常驻，亦可以采取委托或合作方式，实行公司制经营，并接受县（区）工信、商务、生态环境、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监管。原则上，不对工业园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做强制性统一规划，但应在进一步调研和沟通协调的基础上，引导各园区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尽可能设置相应的回收网点。
[bookmark: _Toc1339726938]五、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25115][bookmark: _Toc316321693]（一）做好规划设计，优化空间布局。
以本规划为基础和指引，紧密结合各县（区）实际情况，通过市场引导和行政监督结合的方式，改造旧点、增补新点、删减拥挤节点，优化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空间布局。推进回收前端、中端、后端的紧密衔接，促进回收与加工处理深度合作，持续健全“全过程”“全链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及相关机制。
1. 做好辖区内三级回收网点空间布局规划。各县（区）全面摸查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现状，调研行业发展现状与问题，根据辖区人口分布、用地状况、交通和产业发展等具体情况，组织编制回收网点空间布局规划，打造符合本辖区特色的“回收点—中转站—分拣中心”三级回收网络体系。
2. 加快推动分拣中心建设。按土地集约、生产洁净化、原料无害化要求，参照《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20—2021）的要求，结合辖区内回收点、中转站数量布局，在充分调研本辖区再生资源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各县（区）规划建设1个综合性分拣中心，中心厂区面积原则上不少于1.5万平方米，年分拣能力不少于10万吨，厂区面积不低于总建设规划面积的50%。惠城区规划建设7个回收单一品类再生资源的专业性分拣中心，标准与综合性分拣中心一致。
各县（区）根据《惠州市城乡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17-2035）》以及本辖区土地使用规划要求，充分利用限制土地、破旧厂房等做好选址、加快建设。
已建成的社会化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参照国家分拣中心建设标准管理规范升级改造，纳入全市标准化分拣中心规范管理。
[bookmark: _Toc42519722]3. 加快推动中转站、社区回收网点和农村回收网点建设。依据《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SB/T 10719—2012）》《惠州市城乡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17-2035）》建设标准，纵深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建设。按照“便于交售”的原则，在县（区）中心区街道内的居民小区新建和改造生活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回收设施，在农村乡镇按照农村环卫体系规划加快设置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可回收物收集点，实现再生资源可回收网点全覆盖。
[bookmark: _Toc51728353][bookmark: _Toc7637]（二）健全回收体系，实现应收尽收。
以“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为契机，推动回收网点智能化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回收体系，加快再生资源逆向物流体系建设规划，先行先试智能化回收、以车代库等经营模式。
1. 加快打造高效智能化回收体系。大力推动县（区）中心区社区回收设施智能化改造和建设，加快推动智能型回收设施对传统回收设施的替代与置换，鼓励县（区）中心区社区引进智能型回收设施。鼓励回收企业与各类产废企业和产业园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回收企业与产废企业精准对接，减少中间环节，建构有利于生产企业生产的再生资源及时、快速、安全的转运处理体系。
2. 加快建设线上线下立体回收体系。鼓励互联网技术在再生资源回收三级网络体系的应用，建设线上线下立体交售平台。鼓励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技术，便捷化交售与支付。支持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通过PC端、APP应用、微信小程序开发，创新回收经营模式。
3. 推广以车代库回收经营模式，加快逆向物流体系建设。先行先试，鼓励城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采用以车代库新型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实行“定点、定时、定车”，灵活机动，扩大再生资源回收覆盖范围，解决传统固定回收点“脏乱差”的经营现状。加快推动生产性再生资源逆向物流体系规划建设，鼓励工业企业、医院、商场、小区物业、娱乐场所、酒店等经济主体参与逆向物流体系规划建设，完善收运制度，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
4. 促进低值再生资源应收尽收。通过成立专门管理机构、设立回收专项补贴基金、建设专门回收渠道和设施、打造专项安全物流体系、加强回收企业和加工处理企业对接合作等方式，确保玻璃、塑料、木材、织物、杂铁等低值再生资源应收尽收，不断提升低值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bookmark: _Toc31042][bookmark: _Toc578665831]（三）探索两网融合，提高利用水平。
按照国家、省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有关工作要求，积极探索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有效衔接和数据共享，借鉴广州、深圳、杭州等地的有益经验，加强部门间沟通联系，适时试点推行“两网融合”衔接工程，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
1. 试点推行“两网融合”运营模式。鼓励惠城区在较为成熟的城市社区、产业园区、商业区、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机构等区域试点推行“两网融合”运营模式，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及时总结运营经验，适时进行全面推广。
2. 实现“两网”数据共享。利用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和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面完整收集、申报各环节信息，打通“两网”数据信息平台，实现平台数据链接和信息互通，实现再生资源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数据共享。
[bookmark: _Toc244683473][bookmark: _Toc25754]（四）培育龙头企业，促进升档提质。
加大力度培育和引进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壮大龙头企业规模和实力，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性和示范性，加快企业管理与技术转型，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高行业整体实力。
1. 大力支持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支持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加强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合，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吸引社会资本，创新回收模式，延伸产业链条，逐步培养形成一批回收网络完整、经营规模大、经济效益好、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行业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加快上下游重组、与国内各先进城市龙头企业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升级业态、模式和技术，提升行业品牌化、集约化发展水平。
[bookmark: _Toc28011]2. 加快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鼓励企业充分利用自动化、智能化、精细化回收分拣技术，提高资源回收与利用效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减少二次污染。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和管理转型，加强合规管理，提高经营规范性和专业性。制定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规范体系，定期举办再生资源技术产品和工艺创新大赛，鼓励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名录。
[bookmark: _Toc1071651791]（五）健全风控体系，建立预警机制。
加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风险防控，建立行业风险分级管理体系与事故预警机制，提供风险辨识、评估、预警和处置行为标准与规范，排除事故隐患，预防事故发生，做好事故应急处理，营造安全生产良好环境。
1. 加快建立行业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体系。根据再生资源回收三级体系经营面积、场所分布以及再生资源类型特点，加快建立行业风险分级体系，以主动识别、精准分析、及时管控、有效管理为原则，制定风险管控及应急管理机制，降低风险隐患，保障经营安全。
2. 加快建立行业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县（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将远程监控和实地监管有效结合，实现对回收网络场所、经营企业实时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建立完善再生资源企业、回收网点基础信息库，完善经营企业和回收场所档案信息，实现监管专业化和精细化。通过实行领导责任制，建立各部门检查记录簿，完善定期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等综合治理长效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352120122][bookmark: _Toc26460]（六）构建信息平台，促进共享合作。
构建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和网上交易平台，集成数据库、网站和流媒体功能，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可视化，促进行业信息要素流动，实现行业信息共享，促进行业管理科学和市场交易公平。
1. 建立行业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再生资源信息共享平台，集成行业数据库功能、再生资源行业信息共享功能、政府监管信息动态化功能、政府与企业信息互联互通功能、线上培训功能、从业人员备案登记功能，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制定企业自主填报制度，优化行业统计机制，实现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数字化、规范化管理。
2. 建立生产性再生资源网上交易平台。构建全市统一的生产性再生资源交易平台，实现交易申报、项目审批、交易竞价、交易鉴证、支付结算、自动扣税的全过程线上操作，以及线上交易行为监督、大数据分析管理功能，保障再生资源线上交易公开化、透明化。畅通再生资源交易渠道，提升再生资源交易效率，引导更多居民和商事主体加入再生资源回收、交易的队伍中来，实现回收、交易、利用紧密衔接的良性循环。加强交易平台监管与交易统计，确保市内再生资源交易为产生税收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1139][bookmark: _Toc892935082]（七）加强规范管理，优化经营环境。
加强行业整治与管理，建立符合惠州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行业标准，努力营造我市再生资源回收市场环境，使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不断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1. 完善再生资源行业管理制度和商事主体管理制度。加强再生资源经营属地监管责任，强化县（区）、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管理责任。制定行业管理规范与监管流程，建立经营网点、企业的经营现状、回收量等信息的申报制度和基层网点日常巡查制度。加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监管，完善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商事登记制度，规范登记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经营范围，遏制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数量无序增长态势。重点整治网点“散乱污”问题，各相关职能部门严厉查处无证无照经营再生资源回收活动。
2. 制定再生资源行业惠州标准。依据《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范》（GB/T 37515—2019），加强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制定符合惠州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立足行业发展现状并着眼未来的再生源分类、分拣技术，推动再生资源回收标准化、专业化发展，鼓励引进先进分拣工艺技术，提高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置效率。制定再生资源回收网点、中转站和分拣中心管理标准，提高站场管理规范水平。编制再生资源分类目录，建立回收指南。鼓励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参与制定再生资源领域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提升再生资源行业竞争力和企业品牌影响力。
3. [bookmark: _Toc23245]建立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信用体系。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再生资源市场监管机制，将再生资源回收产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巩固提升惠州市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重要任务来抓。在全面推行信用承诺制度和“双随机、一公开”市场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再生资源市场诚信管理平台。加强再生资源信用数据的规范采集、常态管理和分析利用，完善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和信用奖惩制度，兼顾诚信缺失突出问题长效治理和守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以信用管理为抓手，引导行业守法诚信经营，规范有序发展。
[bookmark: _Toc909261696]六、实施保障
[bookmark: _Toc29117][bookmark: _Toc1719636850][bookmark: _Toc16673]（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充分发挥惠州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各种问题，统筹推进网点规划建设任务，制定实施方案，确定工作环节和网点规划的具体实施部门，明确资金投入、技术推广、标准制订、监管执法等职责边界，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促进各部门工作落实到位，并建立定期例会制度，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重点难点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规划》中的重点工作内容，制定年度实施计划，细化工作目标、措施及进度，责任到人，强化流程管理和节点管理。各县（区）应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负责本辖区网点规划重点工作的推进、实施。
[bookmark: _Toc1639789056]（二）落实政策保障。
[bookmark: _Toc1165094251]1. 经费保障。
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拓宽民间投资空间，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高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发展、阳光运行。探索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特许经营的模式，发挥政府在土地使用、调配中的支配作用，以及企业市场化运营的主观能动作用。探索由国企主导建立再生资源产业发展扶持基金，各县（区）建立相应配套扶持资金，以目标为导向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制度，强化财政资金与社会融资的联动；探索特许经营模式和第三方服务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三级网络体系、共享信息平台、再生资源交易平台，保障规划具体实施。
2. 税收优惠保障。
贯彻落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年版）》，推动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落地。鼓励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在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引进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引进高效节能加工生产设备，积极参与环境污染防治、节能减排、节水技术改造及非常规水利用，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可持续发展。
3. 土地物流保障。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有关要求的前提下，落实和完善用地政策，将经批准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项目用地统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地方政府、回收企业共同协作完成以分拣中心为主的回收站点的选址及建设工作。保障再生资源回收车辆合理路权，对车辆配备、通行区域、上路时段等予以支持和规范。推动再生资源的物流运输顺畅。
[bookmark: _Toc13455][bookmark: _Toc1077108450]（三）强化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909154238]完善行政监督体系和信息管理平台，收集企业基本信息、再生资源回收数量、交易信息，加强统计数据分析，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开发监管信息共享系统，利用互联网、手机APP，实时推送监管信息，及时反馈处理情况，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力度，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在合规运营、数据采集等方面做好监督管理工作。支持行业协会优化人员队伍结构，加强自我管理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充分发挥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协会作用，制订行业自律规范，推动建立行业规范标准。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定期组织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负责人学习政策文件和规范经营准则，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及应急处置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bookmark: _Toc12252][bookmark: _Toc341204592]（四）加大宣传推广。
[bookmark: _Toc866004997]广泛宣传普及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加快生活垃圾源头减量。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及民间团体等组织，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知识的推广普及，增强市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环保健康、循环利用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导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城市垃圾分类和“无废城市”建设。专题报道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整治、网点规划建设及行业自律规约，引导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从业人员依法守规经营；培育或引进再生资源回收龙头示范企业，发挥典型带动效应，为行业规范建设树标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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